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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
保从权利），现已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
行相关义务。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
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0574-81873324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12日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元

债务人名称

宁波神鹰玻璃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46199942.02

欠息（截至2017年5月18日）

10917740.81

担保人

抵押人：宁波康力玻璃有限公司、高康龙、励佩燕；保证人：鼎鑫（宁波）合金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康力玻璃有限公司、宁
波龙达燃料有限公司、高康龙、励佩燕。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叶小帅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叶小帅。叶小
帅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叶小帅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4年2月2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

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
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叶小帅

2018年1月1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叶小帅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

浙江东鼎硅
钢科技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801120332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801120403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801121213号

本金余额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欠息

543,443.30

517,877.00

471,220.26

担保人

浙江亚星铜业有限公司、维益宏基集团有限公司、傅胜海

浙江亚星铜业有限公司、维益宏基集团有限公司、傅胜海

浙江亚星铜业有限公司、维益宏基集团有限公司、傅胜海

担保合同编号

2012年保字第781201-1号、2012年保字第781201-2号、2012年保字第781201-3号

012年保字第781201-1号、2012年保字第781201-2号、2012年保字第781201-3号

012年保字第781201-1号、2012年保字第781201-2号、2012年保字第781201-3号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12日

（2017）浙0381破145号之一
2017年11月2日，本院根据申请人申瓯通信设备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瑞安市锐敏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锐敏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按受指
定后，通过电话联系、EMS邮寄特快专递要求股东移
交账册，但股东因失联、拒不配合等原因，至今未向管
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截至2017
年12月20日，锐敏公司可供清偿的破产财产为0元，
而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已达2700元，破产财产已经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宣告锐敏公司破产
并终结锐敏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
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
20日裁定宣告锐敏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09号之一

2017年10月25日，本院裁定受理瑞安市松兴车辆
部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的财产已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瑞安市松兴车
辆部件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
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
月27日裁定宣告瑞安市松兴车辆部件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87号之一

2017年10月16日，本院裁定受理瑞安市哈祥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的财产
已不足以清楚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瑞安市
哈祥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
的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裁定宣告瑞安市哈
祥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736号

黄方枢、龚珍秀、黄孟钱：本院审原告乐清市合兴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黄方枢、龚珍秀、黄孟
钱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7736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998号

郭秀清：本院审原告浙江天安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诉被告郭秀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7998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6784、6785、6787、6788号

上海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良
土、张新边、张新财、谢奕作诉被告江苏五湖建设有限
公司、江苏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苍南县五岳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上海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327 民初 6784、6785、6787、6788 号民事调
解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3951号

上海日洋电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邵中建与
被告上海日洋电梯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324民初39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被告上海日洋电梯有限公司对本院（2017）浙0324
民初154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吴荣、何小琴归还邵中
建借款本金14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从
2015年11月1日起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承担连带偿还
责任。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被告上海日洋电梯有限
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本公告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4破1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区广化欧佶达皮革店的申
请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浙0324破申48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狼中狼鞋服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狼中狼鞋服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浙江中
辛律师事务所为狼中狼鞋服公司管理人。受理破产
申请后，狼中狼鞋服公司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
效；有关狼中狼鞋服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行
程序中止；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中止，在管理
人接管财产后继续进行；有关狼中狼鞋服公司的民事
诉讼只能向永嘉法院提起。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狼中狼鞋服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2月18
日以前向狼中狼鞋服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永嘉
县南城街道县前西路律师楼201室，邮编325100；联
系人麻仙理，电话13780161320）申报债权。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狼中狼
鞋服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狼中狼鞋
服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8年2月28日下午14时30分在
永嘉法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
会议所需的相关身份证明等材料和手续情况可联系
管理人或者永嘉法院。

三、狼中狼鞋服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
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四、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狼
中狼鞋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
营管理人员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5条规定的义务，并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破43-1号

本院根据杨渊钢的申请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
（2017）浙0324破申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
秋诚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平宇律

师事务所为温州秋诚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现就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温州秋诚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
2月18日以前，向温州秋诚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温州市府东路宏国大厦四楼；邮政编码：325000；
联 系 人/联 系 电 话 ：陈 云/13676746861，周 文 峰/
13587888596）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
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并
提交有关证据。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温州秋诚服饰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秋诚服饰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8年2月27日上午9：00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温州秋诚服饰有限公
司的股东应准时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材料。

三、温州秋诚服饰有限公司的股东（汤勃申、陈俊
尧）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7条第1款之规
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341号

范国元：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一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范国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411民初3341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311号

崔峰：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一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崔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411民初3311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599号

张金铭：本院受理原告杭刚诉被告张金铭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11民初359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597号
陈建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刚诉被告陈建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11民初359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122号

林建新、沈国华、周国群：本院受理（2017）浙0502
民初5122号原告邵晓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877号

虞跃武：本院受理原告郑虹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虞跃武归
还借款本金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及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720号

曹黎峰：本院受理原告蔡月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曹 黎 峰 归 还 借 款 本 金 30000 元 ，支 付 借 款 利 息
5400 元[每月 900 元，6 个月，共计 5400 元]；2、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安民破字第9-2号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裁定受
理安吉顶森服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于2015年
12月10日裁定将本案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5年12
月14日立案受理。

本院查明：截止2017年9月28日第三次债权人会
议召开前，共有121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
金额为208643071.78元，管理人已审查确认的债权共

计156177722.58元，另有2家债权待确认。而据湖州
弘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出具
的湖弘会专审字（2016）64号审计报告反映，截至2015
年12月23日安吉顶森服装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6956.71万元，负债总额为17286.41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为-329.70万元；安吉顶森服装有限公司实物
资产经评估价值为49475500元，故债务人安吉顶森服
装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本院认为：安吉顶森服装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宣告
安吉顶森服装有限公司破产。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破16号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裁定受
理浙江安吉县嘉德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德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后裁定将本案交本院审理。本院
于2017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并指定浙江浦源律师
事务所担任嘉德公司管理人。嘉德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18年2月28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安
吉县递铺镇迎宾大道268号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310
办公室；邮政编码：313300；联系电话：0572-5507691、
18857530062）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
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补充分配，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承担。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嘉德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9日9时30分在浙江省安吉
县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768号

史国泉：本院原告周明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47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450号

晏庆莉：本院受理原告沈建荣与被告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34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
事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现已
依法转让给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
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13735423851
特此公告。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12日

《标的债权清单》

序
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波使安纳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本金

14979135.69

欠息(截至2017年5月30日)

1539796.82

垫付费用

89001.00

担保人

抵押人：余姚市金星玻璃制品厂、汪孝苗、汪倍妃、汪松春 保证人：汪孝苗、汪倍妃、余姚市明月
灯具厂、余姚市四明湖土工材料有限公司、宁波来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金星玻璃制品厂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日期为2017年11月17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
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
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汇鑫永道联系电话：1380580210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
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
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0月1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

借款人名称

慈溪市辛耘电器厂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0月19日）

借款合同编号

303130322001、303130322002

本金

13,996,654.49

19,232,451.24

利息

5,235,796.75

担保人

慈溪斯曼电器有限公司、沈跃忠、毛伟芳


